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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bookmark: OLE_LINK2]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2026年度科普经费
二、立项依据
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各级政府应将科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逐步提高投入水平，保障科普工作的顺利开展。2．根据国发〔2021〕9号《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 2035 年）》《云南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平县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以及云南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下达“十四五”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发展目标值的通知》规定：“将科普经费按照标准纳入财政预算，统筹考虑和落实科普经费，在现有基础上逐年逐步提高科普经费，到 2026年，州（市）本级人均年科普经费不低于 3.00 元，所属县（市、区）人均年科普经费不低于 2 .00元”，本项目预算安排遵循上述政策文件，确保科普经费合理、充足，以推动全民科学素质的全面提升。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关于下达“十四五”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发展目标值的通知》精神，以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2025年的户籍人口数，按人均科普经费不少于2.00元且与往年持平的要求，以2021—2025年590,000.00元持平测算，预算2026年县级科普经费为590,000.00元。县财政预算批复220,0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加强科普阵地建设，保障新平县科技馆正常运行与免费开放，定期更新维护展教设备，优化展厅布局与布展内容，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科普体验。2．着力于公民科学素质提升，通过制作更新科普宣传栏、组织系列宣传活动、科技培训等方式，广泛推广科普建设成果。
六、资金安排情况
1．科技馆站190,000.00元。主要用于新平县科技馆日常运行维护，展教设备更新、科普活动开展，保障科技馆正常运行与免费开放。
2．科普活动30,000.00元。制作科普示范县创建氛围营造户外标语广告牌，更新或制作和睦广场、民族广场等宣传栏（牌）2期；组织开展科技周、全国科普日、“三下乡”系列主题科普宣传活动，开展农函大培训、开展科技工作者培训，培训人次不少于170人次。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开展时间：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bookmark: OLE_LINK5]根据科普项目开展情况，按工作完成情况分上半年和下半年支付项目经费220,000.00元：计划上半年完成支付132,000.00元。（1）科技馆布展，支付110,000.00元；（2）宣传栏更新1期，支付5000.00元。（3）中小学科技教师培训、科协工作者履职能力提升培训、农函大培训支付17,000.00元。下次半年完成支付88,000.00元。（1）科技馆设备更新维护，支付80,000.00元；（2）宣传栏更新1期，支付5,000.00元。（3）宣传活动工作保障，支付3,00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1．提升科技馆展教服务能力，保障全年正常运行并免费开放250天以上，科技馆常设展厅布展累计面积700平方米以上，实现年度人流量30,000人次以上。2．完成制作科普示范县创建氛围营造户外标语广告牌，更新或制作和睦广场、民族广场等宣传栏（牌）2期；3．开展农函大培训、开展科技工作者培训，培训人次不少于170人次。4．组织开展科技周、全国科普日、“三下乡”系列主题科普宣传活动，不少于5场次。项目实施将显著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确保科普工作持续开展，实现科普资源广泛覆盖，使更多群众受益于科普活动，提升广大群众科技意识与科学素质，增强科普示范效应，从项目支撑、技能提升等方面促进乡村振兴与素质提升目标实现。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2026年度党建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科协党支部的建设，全面提高科协党支部的建设质量，充分发挥科协基层党组织作用，推动县科协党支部各项事业发展。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中共玉溪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办通〔2020〕10号的通知。结合科协党支部实际，特制定2026年新平县科协工作经费实施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贯彻落实《中共玉溪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抓手，认真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和结对共建工作。新平县科协党支部党建工作经费项目预算资金5,0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新平县科协党支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贯彻落实《中共玉溪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抓手，认真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和结对共建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1．订阅党报党刊3,000.00元；2．组织党员外出开展“红色教育”活动2次，每次5人，（每次100%参与率），每次活动费用人均100.00元测算，全年合计费用1,000.00元；3．加强支部阵地和组织建设，落实“寻标对标达标创标”要求，实施县科协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规范制度上墙，新建设县科协党支部活动阵地，经测算，需建设经费1,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开展时间：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实施后，县科协党支部各项活动将得以正常开展，党支部活动、党员学习积极性将进一步提高，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为新平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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